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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代號：467） 

 

澄清公告 

 

茲提述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零一一年三月三十一日截至二

零一零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年度業績公告（「二零一零年業績公告」）。 

 

本公司發現於二零一零年業績公告的中文版本內存有一些打字排印錯誤。本公司謹

此知會其股東有關更正如下：－ 

 

1. 第五頁，「本年度╱期間溢利 (截至二零一零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十二個月)」錯

誤打成 “(102,068)”。該括號應剔除及該數字應為 “102,068”; 

2. 第六頁，內文上存有兩個黑點，第一個黑點應翻譯為 “投資聯營公司” 及第二

個黑點應翻譯為“衍生金融工具”; 

3. 第六頁，名稱為「二零零九年四月一日千港元(重列)」最尾一欄中，「銀行貸款」

應為 “ - ” 及「衍生金融工具」應為 “7,727”;  

4. 第十八頁，附註11(a)及(b)應分別為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每股基本盈利乃按年內

本公司擁有人應佔 “盈利”」 及「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

基本盈利乃按年內本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盈利”」; 及 

5. 第二十一頁，名稱為「二零零九年千港元」一欄中，「每股盈利(港仙)」應為 

“2.34”。 

 

 

 

承董事會命 

聯合能源集團有限公司 

張宏偉 

董事 

香港，二零一一年四月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宏偉先生（主席）、朱軍先生及張美英女士；而獨立
非執行董事為周少偉先生、申烽先生及朱承武先生。 


